附件一
川理工政采询（2015）01号
四川理工学院
询价采购文件

一、总则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可参加本次项目的询价采购。
2、采购项目要求
谈判货物内容及技术参数详见附件二“西门子变频器系统模块等采购明细及性能要求”。
3、标书递交截止期和递交地点：2015年6月2日下午3:00，自贡市汇兴路学院街180号四川理工学院第三实验楼2-210室。
4、递交方式：供应商现场递交标书。
5、开标方式：标书递交截止期到后，当场开标。标书过时提交、报价模糊不明或有涂改痕迹者其投标可能存在被拒绝的风险。 
6、开标时间：2015年6月2日下午3:00。
二、投标文件
公司进场投标时需提供投标文件壹份，内容包括：
1、资质文件，内容包括：
1.1供应商全称、性质、地址、电话、传真、邮编、开户行、帐号等；
1.2投标企业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鲜章）；
1.3经法人签名和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明；
1.4投标人须提供数控设备维修、调试方面的技术支持证明材料（加盖鲜章）。
注：上述资格文件必须完整提供，且与投标单位一致。
2、经法人签字并盖章（公章）的投标书；
3、提供证明投标方实力及业绩的相关文件；
4、投标货物数量、价格及性能表（表内如不能详细描述产品的性能可另附技术文件）；
5、售后服务承诺（质保期等内容）；
6、项目完成时间；
7、其他说明。
二、标书评定
1、投标资料必须真实有效，凡提供虚假材料者将取消其投标资格，并依法追究责任。
2、投标文件密封加盖公章递交，否则将视为无效投标。
3、评定原则：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报价。供应商所投货物满足询价采购文件规定要求的条件下，最低有效报价中标。
三、合同
1、中标人凭中标通知书在规定时间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2、合同一式四份，双方签订后中标人及采购人各执二份。
3、中标人负责在合同签订后，将货物免费送达采购人单位所在地点安装调试及培训，并配合采购人验收。
4、售后服务（基本要求）： 
1.1所有货物质保期至少一年或以上（质保期的起始日期为货物在最终用户现场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并按厂家质保条例列出其保修细则。
1.2免费上门安装调试，现场操作培训。
1.3质保期内如因货物性能故障维修两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的，中标人应在一个月内无偿更换相同型号及同等功能的全新货物。
1.4如果货物出现故障，中标人收到采购人通知后，应于4小时内做出响应，24小时内提供故障解决方案，72小时内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维修处理。
5、付款方式：全部货物在采购人指定地点安装调试完成、经验收合格，并在采购人收到中标人交纳的合同总金额的5% 的“质量保证金”后，由采购人凭中标人出具的正式全额发票于两周内一次性付清合同全额货款（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质量保证金”的退还：自合同下全部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保证期限为一年，所有货物（包括更换的）质保期满后如无质量问题，采购人应全额退还中标人，否则退款时间顺延（退还方式：银行转账、无息）。
6、项目完成时间：合同签定后二个月内完成安装、调试。
7、中标人应保证采购人在使用相应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
四、其他
1、参加本次项目的供应商若违犯《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规定，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2、如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虚假伪劣产品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退货直至向中标人索赔双倍经济损失。


四川理工学院
国有资产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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